
文件

宁职院发﹝2020﹞17 号

关于印发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

大学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经费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党的建设和思想政

治教育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经 2020 年 4

月 29 日第 2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

2020 年 4 月 29 日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
宁夏广播电视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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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

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

（试 行）

为深入贯彻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全

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保证我校党的建设和思想

政治教育研究工作，须明确研究项目经费来源，规范经费使用与

管理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范围：纵向专题指定科研项目、校级科研项目、

横向科研项目。

（一）纵向专题指定科研项目，指纵向科研项目中上级党委、

宣传、统战等部门关于党建、思政、纪检、统战等专项研究课题，

且指定完成部门的科研项目。

（二）校级科研项目，指学校组织的党建、思想政治教育、

素质教育、校园文化、纪检、统战等内容的研究课题项目。

（三）横向科研项目，指自治区内外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研

究会等组织的研究课题项目。

以上科研项目均须在科技开发处进行备案。

二、经费标准及使用

（一）纵向专题指定科研项目研究经费配套办法参照《宁夏

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纵向科研项目学校配套经费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宁职院发〔2017〕39 号）执行。上级部门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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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研究项目经费资助，一般参照学校项目经费标准给予资助，具

体标准为：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3,000—5,000 元，重点项目每项资

助 5,000—10000 元。

（二）校级科研项目经费：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5,000 元，重

点项目每项资助 10000 元。

（三）项目研究经费的使用须严格执行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

夏广播电视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宁职院发〔2015〕15

号）和《<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

理暂行办法>补充规定》（宁职院发〔2018〕44 号）。

三、经费来源

纵向专题指定科研项目研究经费配套资金、校级科研项目经

费均统一列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的“科研课题”中，并予以保证。

四、其它

（一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科技开发处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主送：校内各部门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2020年5月10日印发

共印 10 份


